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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牽涉層面複雜且廣泛；目前雙方尚未有共識，未來我方仍會在後續兩岸協商時持續溝通

，以期逐步建立共識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觀光旅遊安全及遊覽車管理問題案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6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4-194） 

陳委員就觀光旅遊安全及遊覽車管理問題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觀光旅遊安全問題： 

(一)本部觀光局對於提升旅遊安全始終不遺餘力，為管控大陸觀光團旅遊品質，該局於團體

入境前即透過事前審核，審查旅行社所安排行程、餐食、住宿等接待項目，如行程安排

有緊湊趲趕，影響旅遊品質者，立即責請旅行社調整改善後，方得以通過行程審核，再

由移民署進行後續審查；該局並於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

事項」，規範旅行業及導遊人員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體業務，行程安排須

合理，不應過分緊湊趲趕行程或影響旅遊品質，且駕駛行駛不得超時。 

(二)為維護旅客旅遊交通安全，該局業於旅行管理規則第 37 條第 8 款及第 9 款規定：「旅行

業辦理旅遊時，該旅行業及其所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，均應遵守下列規定：…八、應使

用合法業者提供之合法交通工具及合格之駕駛人。包租遊覽車者，應簽訂租車契約，並

依交通部觀光局頒訂之檢查紀錄表填列查核其行車執照、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、安全設備

、逃生演練、駕駛人之持照條件及駕駛精神狀態等事項；且以搭載所屬觀光團體旅客為

限，沿途不得搭載其他旅客。九、應妥適安排旅遊行程，不得使遊覽車駕駛違反汽車運

輸業管理法規有關超時工作規定。」 

(三)為向旅行業者宣導合理用車需求，該局亦函請各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會員旅行社，依

修正後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，妥善規劃旅遊行程，安排遊覽車駕駛人員之駕車及

休息時間，避免疲勞駕車；該局並函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加強要求所屬會員派任

駕駛人應遵守駕駛勤務規定。該局並將不定期會同公路監理單位加強於重要旅遊據點實

施檢查，以落實上述規定。為避免駕駛人疲勞駕駛，該局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轄重

要景點均設有遊客服務中心或休憩區，提供各界人士休憩使用。 

二、為提供民眾安全之運輸工具，有關遊覽車之安全管理問題： 

(一)從駕駛員方面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、54、86 條已有相關規定，包括： 

1.甲類大客車：應具有駕駛大客車三年以上經歷。 

2.乙類以下大客車：應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一年以上之經歷，另初次登

記為遊覽車駕駛人者，應接受公路主管機關或其專案委託單位所辦理六小時以上之職

前專案講習。 

(二)對於車輛管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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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 96 年起營業大客車應裝設行車紀錄器，出廠未滿 5 年者，每年至少檢驗 1 次，5 年

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 2 次，出廠逾 10 年者每年至少檢驗 3 次，逾 10 年營業大客車所

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 1 個月內持行車執照、新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

，車齡逾 12 年車輛，不得行駛經公路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之山區公路，行駛高速公路時

速不得逾 90 公里。 

(三)從業者管理方面： 

1.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，汽車運輸業除對所屬車輛、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

負管理責任，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，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，應確認所屬駕駛

人 3 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。 

2.另營業大客車業者於駕駛人行車前，應對其從事酒精濃度測試，檢測不合格者，應禁

止其駕駛，為免疲勞駕駛，規定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，連續駕車四小時

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，最多連續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，且休息須一次休滿四

十五分鐘，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，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，一週以二次為限，

並不得連續為之，並於派任或使用車輛應符合道路行車條件，並不得行駛主管機關公

告禁止或設立禁制標誌之路段，為保障乘客旅遊安全，業者除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

，每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200 萬元外，另依公路法第 65 條規定，業者應為每位乘

客投保乘客責任險至少 150 萬元。 

(四)為加強提升遊覽車行車安全，除前述規定措施外，公路總局正研擬建立遊覽車雲資訊服

務平台，透過派車單電子化結合防災系統，事先告知危險管制路段，或有緊急狀況時於

第一時間通知業者、駕駛員及承租人適時避開。 

(五)對業者亦進行靜態 3 級考核作業，第 1 級由業者自行檢查，第 2 級由公路總局所屬各監

理所對業者進行考核檢查，第 3 級考核由公路總局辦理。自本（101）年起將每年進行評

鑑制度，後續評鑑結果將於公路總局網站公告，供民眾查詢。另動態查核部分，公路總

局各區監理所對於遊覽車客運車輛之攔查以國道高速公路收費站、交流道或觀光重點區

域為主要攔查點，並配合轄區警察單位，以當時通過該攔查點之車輛隨機攔檢，此外每

月均定期召開聯合稽查、路邊檢查執行成效及排班會議進行檢討改善，期透過會議中各

區監理所不同之執勤經驗分享，以達攔查勤務之目的，並提升行車安全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臺電臺中火力發電廠空氣品質惡化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71） 

顏委員就臺電臺中火力發電廠空氣品質惡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臺電臺中火力發電廠產生之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及懸浮微粒等空氣污染物造成當地空氣品

質惡化嚴重部分，行政院環保署依當地空氣品質監測站監測結果說明如下： 


